附件3

德宏州民族特色菜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
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推进《德宏州贯彻落实滇菜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5年）》各项工作，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事项。
二、成员单位
召集人：李春涛  州政府副秘书长、州商务局局长
成  员：杨永刚  州工信科技局四级调研员
冯家柒  州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杨旺保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武显龙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孟成钟  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杨  涛  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  红  州商务局副局长
杨  旻  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钱  玢  州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向  阳  州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舒  平  州林草局副局长
杨忠青  州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王  浩  州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       
钟志斌  州供销社副主任
张竣然  州驻京联络处主任
王  植  州驻昆办副主任
余继良  德宏芒市国际机场副总经理
            李德田  州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会长
        刘  梅  州民族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
德宏州民族特色菜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州商务局，办公室主任由李红同志兼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发生调整的，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并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可根据工作需要增加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具体工作均按照相应职能部门业务开展。
三、工作规则
（一）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１次全体会议，由召集人召集。根据工作需要或成员单位建议，可适时召开全体会议或专题会议。经召集人同意，联席会议办公室可召集联络员会议，研究德宏民族特色菜产业发展有关工作。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印发有关部门和单位执行；重大事项按照程序报告州委、州政府。
（二）协调制度。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研究德宏民族特色菜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工作有关措施，提出工作建议。联席会议议题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召集人要求研究提出，也可根据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建议提出议题报召集人确定。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精准高效开展工作。
（三）调度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要落实项目工作法、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法，做到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加密加强工作调度和跟踪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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